
关于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

实验实训室安全专项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、系（部）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《关于开展加强高校实验

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1〕38 号），切实

增强我校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能力和水平，提高师生安全意

识、安全防护能力，保障实验实训室工作人员及实验学生的

生命、财产安全，现决定开展 2021-2022 学年第二学期实验

实训室安全专项工作，具体事项安排如下：

一、开展实验实训室安全专题培训

学校拟定于 3 月 1 日（周二）下午 14:30 开展实验实训

室安全专题培训（地点见第一周周安排），传达学习《关于

开展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专项行动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

〔2021〕38 号）、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

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高厅〔2017〕2 号）、《自治区教育厅

关于做好 2022 年全区高校实验室及科技、生物领域国家安

全风险防范工作的通知》《高等学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

2021》等文件精神并布置 2022 年实验实训室安全相关工作，

请各学院、系（部）实训教学主管领导、实验实训室管理员

及相关教师准时参加。

二、提交 2021 年度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

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提交 2021 年度高校教学实验

室安全工作年度报告的通知》要求，请各学院、系（部）总



结 2021 年度实验实训室安全管理工作中的亮点与不足，提

交 2021 年度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报告。报告内容需包括教

学实验室基本情况，2021 年安全工作重点成绩(包括运行机

制、运行情况、经费投入情况、安全宣传教育开展情况、安

全应急能力建设情况、亮点做法等)，存在的问题及 2022 年

工作计划等。报告电子版请于 3 月 15 日 10 点前发送至教务

处教学实践管理科邮箱 jxsjglk@163.com，同时纸质版签字

盖章交至教务处教学实践管理科张荔处存档。

三、开展实验实训室安全专项检查

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会会议精神，自治区

教育厅拟定于3月 8日-3月 11日对全区各高校实验实训室、

危险化学品管理进行实地检查。为进一步督促相关院系认真

做好准备工作，高质量迎接此次检查，学校拟定于 3 月 2 日

（周三）开始对各院系实验、实训室以及危化品开展校内专

项检查。具体内容包括相关安全制度是否上墙、涉及危险源

场所应有明确的警示标识、实验实训室进出台账、危险化学

品动态使用台账、实验人员个人防护用品、危险源的风险评

估和应急方案等。请各学院、系（部）做好协调安排，检查

时间见下表。

各学院、系（部） 时间

生命科技学院 3 月 2 日（周三）上午

工业工程学院 3 月 2 日（周三）下午



纺织与服装技术系、健康管

理与社会服务学院
3 月 3 日（周四）上午

软件学院、商学院 3 月 3 日（周四）下午

艺术设计学院 3 月 4 日（周五）上午

请各学院、系（部）高度重视本次实验实训室安全专项

工作，对照时间节点，认真完成自查迎检工作。针对自查发

现的问题，及时整改，确保各项工作措施落实到位。

教务处

2022年2月28日


